
南昌大学实验教学设备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教学设备费坚持“集中投资、重点建设、立项拨款、招标采购、效

益评估”的原则，主要面向本科生教育，以确保实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

高。 

第二条 实验教学设备费的分配和实验室的建设目标、规划、任务挂钩，重点建

设学生受益面大的基础实验中心。设备费主要用于更新、添置实验室计

划开出实验的实验设备，增加实验设备套数，更新实验技术、以及新开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所需的部分设备，改善实验环境等。 

第三条 实验教学设备费的使用采取立项申报的办法，项目批准后按计划由学校

物资采购中心统一购买，专款专用。  

第二章 申请和审批 

第四条 每年第四季度由学院根据实验室实际需要提出下一年度购置仪器设备计

划，填写《南昌大学本科建设立项申请表》，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 

第五条 各学院在提出申报计划时，应根据实验室实验教学计划的实际需要列出

项目和执行的次序，应充分考虑资源共享，不得重复购置。 

第六条 教务处根据各教学单位的申报计划、学校专业设置、学科发展、实验室

建设目标，以及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对设备申购计

划进行评审，并结合学校教学设备费额度，做出当年实验教学设备购置计

划，报主管校长批准。 

第七条 大型仪器设备，主要指单台件价值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的仪器设备，购置

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填写《南昌大学贵重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报



告》，通过专家组评审后报主管校长批准。 

第三章 管理、使用和检查 

第八条 设备购置计划批准后，原则上不得变更，如确因实验教学需要变更，需

经主管校长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购买的设备进入实验室后，要及时验收，填写验收单。各单位必须严格

遵守固定资产登记制度，及时填写固定资产卡片。大型精密仪器建立使

用登记制度，有问题及时向实践教学管理科报告，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

行。 

第十条 各学院要注重投资效益，每年年底对本院购进的仪器设备使用情况作出

书面总结，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由教务处进行全面检查、评估。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教务处。 

 


